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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vate lending is an informal finance which is separated from the 

supervision of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regulators in China. Its existence has 

both beneficial aspects and many problem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laborate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te lending,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vate lending, and find out the way to improve private lend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 the finan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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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借贷是脱离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机构监管之外的非正式金融，

它的存在既有有益的一面，也诱发了诸多问题。本文旨在阐述民间借贷的概念

和特点谈民间借贷的现状，并找出完善民间借贷的路径，对维护金融秩序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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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间借贷的概述

1.1  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相对于“官方”而言的，即民间借贷是对存在于个体经济、

民营经济之间以及个体民营经济和自然人之间的融资活动的一种统称，指不是

通过金融监管机关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所开展的金融活动易言之，民间借贷是

脱离我国货币政簾和金融监管机构监管之外的，不进入官方统计报表的金融活

动，或者是将民间借贷定义为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控制的非正式金融。

1.2  民间借贷的特点

一是民间借贷较之其他的融资渠道交易信息高度对称，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借贷期限和借贷利率，交易成本低二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方式灵活，企业规

模小的商户从事的行业往往有周期或季节要求，需要通过短期简便的手续融资

三是多数民间借贷交易还具有依托人际关系（熟人居中担保）的隐性担保机制，

交易主体本身是亲友或者通过中间人介绍而达成借贷交易考虑到个人的信用名

誉和亲友的利益，债务人即使在经营失败时也不会废债逃匿，客观上降低了借

贷资金难以收回的风险四是民间借贷活动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民间借贷活

动本身在不断发展完善。

2  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现状

现有法律法规并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规定，从宏观层面看，从事民间

借贷交易的公民拥有对自己资金使用的权利，是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权利的

一种表现从微观方面看，公民私人之间可以按照约定的条件转让使用资金的权

利，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民法保护但是仅仅依据宏观法律原则或政策精神对民

间借贷行大进行规范以及监管，将会造成在执法和司法方面缺乏严格的同一性

目前对民间借贷以“行政管制（为主）和刑事惩治（为辅）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管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可以规范和保护“合法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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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关系。《刑法》第三章中有多个罪名可以用来对民间借贷过程中产生

的金融犯罪活动进行刑事规制由于行政监管和刑事规制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和

结合不够，既可能过度压制合法的、民间借贷 ' 活动，也可能放纵以“民间借贷”

为掩护的非法金融活动出现“真空地带”。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

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

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3  间借贷的规制

3.1  民间借贷应采用分类规制

一对于以营利大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大不宜采

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

排：（1）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大证券市场

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

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2）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

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

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

暫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

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3）对地下银行（私人钱庄），因其脱离了法律

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

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暫行规定》大致

就是这样的路径；（4）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

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

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暫行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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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根据上

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

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

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大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

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

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现有

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

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

占有 20 以上的份额。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8 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

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

试点工作 2007 年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报送国务院法制办，

2009 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 2010 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

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大放款人的

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力进

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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